
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指南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失信主体规范、便捷办理信用修复业务，维护信

用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信用中国”网站根据《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8号)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的信用信息修复，是指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

自身信用状况，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向认定失信行为

的单位或者“信用中国”网站提出申请，由认定单位或者“信用中国”

网站按照有关规定移除或终止公示失信信息的活动。

第二章 信用信息修复的主要方式

第三条 信用信息修复的方式包括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终止

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和修复其他失信信息。

第四条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是指认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

将信用主体从有关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中移出。

第五条 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是指“信用中国”网站按照有

关规定，对正在公示的信用主体有关行政处罚信息终止公示。

第六条 修复其他失信信息，按照认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依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建立信用信息修复制度的，

由认定单位受理相关修复申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

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市监信规〔2021〕3号)的

相关要求，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失信信息信用修复管理工作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如相关主体向“信用中国”网站申请修复市场监管

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时，需提交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准予信用修复

决定书》或者其他准予信用修复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的修复

第八条 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申请由认定单位负责受理。

如失信主体申请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需向对应各级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

第九条 认定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决定是否同意将信用主体移出

名单，并向“信用中国”网站共享移出名单信息。

第十条 “信用中国”网站自收到认定单位共享的移出名单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终止公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

第四章 行政处罚信息的修复

第十一条 以简易程序作出的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

息，“信用中国”网站不进行归集和公示。

以普通程序作出的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信用

中国”网站予以归集和公示。仅被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信

息，不予公示。其他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最长公示期

为三年，其中涉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消防领域行政

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一年。

最短公示期届满后，方可按规定申请提前终止公示。最长公示期

届满后，相关信息自动停止公示。

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信息，同一行政处罚决定涉及多种处罚类型



的，其公示期限以期限最长的类型为准。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限起

点以行政处罚作出时间为准。

第十二条 关于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消防领域行

政处罚信息认定标准如下：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其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监督管理职责范围

内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目前暂认定为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

政处罚信息；

应急管理部门（含矿山安全监察机构）在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范围内，依据安全生产类法律法规针对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

的行政处罚，如给予 10万元（含）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10万元

（含）以上、没收非法财物价值 10万元（含）以上，暂扣或吊销许

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

令关闭、限制从业等情形，其信息暂认定为安全生产领域行政处罚信

息；

消防部门在其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信息，

目前暂认定为消防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第十三条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相关程序终结前，除行政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

认定需要停止执行的，相关行政处罚信息不暂停公示。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后，行政处罚被依法撤销或变更的，

原处罚机关应当及时将结果报送“信用中国”网站。“信用中国”网

站在收到相关信息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撤销或修改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认为“信用中国”网站对其行政处



罚信息的公示内容有误、公示期限不符合规定或者行政处罚决定被依

法撤销或变更的，可按照“信用中国”网站异议申诉流程提出申诉。

第十五条 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规定了附带期限的惩

戒措施的，在相关期限届满前，行政处罚信息不得提前终止公示。

第十六条 提前终止公示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息，

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纠正违法行为;

(二)达到最短公示期限;

(三)公开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

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第十七条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申请提前终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或者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二)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处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准予信

用修复决定书》或者其他准予信用修复的证明材料等;

其他行政处罚由处罚机关出具《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

申请表》，或者其他可说明相关责任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材料(如缴交

罚款的收据、行政处罚机关出具的相关整改证明材料等);

(三)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承诺书。

第十八条 “信用中国”网站收到申请后，由行政处罚机关所在

地的地市级信用建设牵头部门或地方平台网站主办单位对申请材料进

行形式审查，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



符合要求的，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信用主体予以补正，补正后

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第十九条 自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行政处罚机关所在地的

信用建设牵头部门或地方平台网站主办单位及其上级部门审核通过的

修复申请，相关行政处罚信息由“信用中国”网站按程序终止公示。

第二十条 信用主体可通过通知短信中的“办理进度查询码”在

“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修复业务受理情况、审核进度和审核结果。

第五章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的同步更新

第二十一条 信用主体如发现地方信用门户网站未及时更新信用

修复信息的，可向“信用中国”网站客服或地方信用门户网站主办单

位进行反馈。

第二十二条 从“信用中国”网站获取失信信息的第三方机构，

应当建立信息更新机制，确保与“信用中国”网站保持一致。信息不

一致的，以“信用中国”网站信息为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信息与认定单位公示信息不

一致的，以认定单位相关系统公示信息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指南由“信用中国”网站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指南自 2023 年 5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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